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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等学校：现将《全省公办高等学校自学考试工作会议纪

要》印发给你们，请按照会议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认真

开展自学考试工作。附件：全省公办高等学校自学考试工作

会议纪要 江西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 江西省自学考试委员会办

公室 二00七年七月十三日主题词：高等学校 自学考试 会议纪

要 通知 抄 报：委厅领导 江西省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2007

年7月13日印发 全省公办高等学校自学考试工作会议纪要 为

贯彻落实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校开展自学考试社会助学行

为的意见》（赣教字[2006]11号）和《关于公办高等学校办理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许可证有关事项的通知》（赣教

高字[2007]52号）精神，进一步规范全省公办高等学校自学考

试社会助学行为，促进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健康、有序地

发展，经报请省教育厅领导批准，2007年7月11日下午，省教

育厅高教处、省自考办联合在省自考办二楼会议室召开了全

省公办高等学校自学考试工作会议。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

郭兰英，省自考办主任黄继晏、副主任杨智飞、王威出席会

议。全省公办高等学校继续教育学院或成人教育学院院长、

书记等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省自考办全体工作人员也

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省自考办副主任刘海涛主持。 会上，郭

兰英副处长就公办高等学校办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

许可证等有关事项作了说明。 1、凡具有举办高等教育资格

的公办高等学校（含独立学院），可向省教育厅申请办理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许可证；未申请或没有取得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许可证的学校，不得进行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社会助学招生。省教育厅将在7月20日前，给符合条件的

学校颁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许可证。 2、普通本科

院校（含独立学院）和办学条件不符合要求而被教育部确定

为“黄、红”牌的高校，不得举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

学脱产班。 3、公办高等学校（含独立学院），面向社会发

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招生广告，须报省教育厅高教处审查

备案；招生广告要做到内容真实、合法，不得使用含糊、欺

骗和使考生误解的用语。 4、公办高等学校开展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社会助学活动，发给考生的“入学通知书”，正文中

必须明确“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不能有负责推荐就业的承

诺。各校在印发前，须报省教育厅高教处审核。 5、普通高

等学校举办社会助学，归口各校继续教育学院或成教院（处

、部）管理。各校应配备专门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的自学考

试工作。 黄继晏主任就公办高等学校开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社会助学活动的有关政策和业务工作作了说明。 1、省自考

办对公办高等学校开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活动进行

指导、监督，对取得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许可证的学

校实行注册登记，并于7月底刊登江西日报向社会公布。 2、

公办高等学校开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活动，包括学

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证书考试），省自考办对口的业务科

室分别是学历教育考试科和社会证书考试科。（1）学历教育

社会助学活动，一是招收高考落榜生；二是招收学有余力的

专科毕业班的在籍生开展“专升本”或第二专科专业教育。

（2）非学历教育，目前我省已开考国家12个项目，各校可根



据学生的需要，有选择的进行。 3、公办高等学校开展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活动，要规范办学行为，适度控制规

模。从今年起，省教育厅将对各类高校举办自学考试社会助

学的新生人数实行规模限制，各校要严格执行省教育厅的有

关规定，不能在校外办班，并于9月15日前将招收新生人数、

专业分别报省教育厅高教处和省自考办。 4、公办高等学校

在开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活动中，开设的专业、课

程要与经省教育厅备案的专业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一致

，并在全国统一规定的时间参加考试。各教学点学员均使用

全国考委指定的统一的自学考试教材。 5、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是国家统一教育考试，采取国家统一命题和省级命题形式

。凡被聘为我省的命题老师，均实行单线联系，命题老师不

得对外暴露自己的身份，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命题的工作情

况和内容，不得参与助学辅导。学籍管理实行省、市、学校

三级管理。考生在我省获得的课程合格成绩，全国其他各省

都认可。 6、自学考试按照隶属关系的原则。凡学校考生人

数在300人以上，省属高校报省自考办；设区市高校报请设区

市招考办同意，可设立报名点和考点，接受相关考办的业务

培训和考试管理。 7、各校应严格执行我省制定的收费项目

和收费标准，切实加强自学考试社会助学收费管理。 会议强

调，各公办高等学校要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切实加强对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活动的领导和管理，不得欺诈宣传

、违规招生，自觉维护正常的社会助学秩序，促进我省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持续、健康、有序的发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